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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創世記》二十二章1至19節的經文，詳載了亞伯拉罕獻獨子以撒的事蹟。以撒是

神向亞伯拉罕應許所生的兒子，「神說，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

給他起名叫以撒。我要與他堅定所立的約，作他後裔永遠的約」（創十七19、21）。

當時亞伯拉罕和妻子撒拉年紀已老邁，且撒拉的月經已斷絕（創十八11），可說是

無指望得有任何子女的人了。但神卻對亞伯拉罕說：「在神豈有難成的事嗎？」（創

十八14），結果神就按著先前所說的話眷顧撒拉，使她懷孕生下兒子以撒（意思是喜

笑）。

此應許的應驗，距亞伯拉罕初離開哈蘭的時候，已過了25年的光景。因為當時亞

伯拉罕年75歲（創十二1-5），如今得子正好是一百歲。雖然經過這麼長的時間，但全

能信實的真神，就按祂所說的時候，成全了美好的賜福和喜樂的見證。亞伯拉罕獻以

撒的事，是神要試驗（考驗）他是否愛神更多？便吩咐他要帶著所愛的獨子以撒，前

往摩利亞地的山上，將以撒獻為燔祭（創二二1-2）。這是一個極大的信仰考驗，也是

讓人陷入天人交戰的困境和抉擇啊！甚至會叫人產生疑惑――為何賞賜給我孩子，如

今又要取走他的生命呢？想必心中的激動與不捨，是一般人難以承受和言語的。

此事蹟讓我們看到人生面臨交戰的歷程裡，亞伯拉罕終究通過考驗了，並得著神

的稱讚和肯定：「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

的兒子，留下不給我」（創二二12）。在百般試驗的生活中，我們當如何面對和處理

所因應的任何事，是一個重要的信仰課題，因為要能得到神的驗中、喜悅和賜福，端

視我們對神是否有忠誠的認識與十足的信靠。故從亞伯拉罕獻以撒的事蹟裡，提出幾

點分享，同時作為我們效法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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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田輝煌  圖／黑熊 

亞伯拉罕除了完全的順服，更是憑著信心完全的相信神。

獻 以 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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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全的順服

根據《創世記》十一章27至32節的經

文，記載他拉帶著兒子亞伯蘭（即亞伯拉

罕）與媳婦撒萊（即撒拉），及孫子羅得

（即哈蘭的兒子）等家人，離開迦勒底的吾

珥，要往迦南地去。他們走到哈蘭就住在那

裡，他拉活了205歲就死在哈蘭。後來神向

亞伯蘭顯現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

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創十二

1），神應許必賜福與他。亞伯蘭順命照著

神的吩咐，帶著家人與在哈蘭所積蓄的財

物，及所得的人口，皆帶往迦南地去了（創

十二4-5）。我們看到亞伯拉罕聽命於神的

吩咐，毫無其他的想法，完全順服神的指示

而行動。

如今神要試驗亞伯拉罕，要他帶著獨生

愛子以撒前往神所指定的山上去，並將以撒

獻為燔祭給神（創二二1-2）。當他聽到神

的吩咐，沒有任何的推託、質疑，或反問之

詞，只是一心一意地順從。生活中，我們當

如何效法亞伯拉罕，對神有順服的心志呢？

1.存心備妥

亞伯拉罕清早起來，備好驢子並帶著兩

個僕人和兒子以撒，及劈好要燔祭的柴，

就起身前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創二二

3）。亞伯拉罕作這件事，並無大事喧嚷，

反倒是安靜以對，只有少數人參與，為的是

要把事情處理得好，免得節外生枝。至於獻

燔祭的柴，亦事先劈好備妥，以免阻礙獻

祭的工作。誠如保羅所言：「人若有願作的

心，必蒙神悅納，乃是照他所有的，並不是

照他所無的」（林後八12）。

經文中並未提及亞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是

否有參與這件事，而主事者亞伯拉罕是否有

甚麼樣的考量，便不得而知了。但整件事情

的準備和進行，是沒有任何牽掛與阻擋的。

如此用心，是需要深思熟慮才得辦成的，否

則易造成事倍功半的憾事，也看得出亞伯拉

罕是個有智慧且心思縝密的人。

2.堅定信念

他們四人走到第三天，亞伯拉罕舉目

遠遠的看見要獻祭的地方，便對他的僕人

說：「你們和驢在此等候，我與童子往那裡

去拜一拜，就回到你們這裡來」（創二二

4-5）。他們將要接近目的地的時候，便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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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人和驢留在山下，只要童子以撒與他一

同前往即可。說實在的，僕人若隨行至現

場，看到主人要殺愛子獻作燔祭，是否能

順利完成、會不會有變數，這都是不可預

知的情境，主人自己也拿不準。但亞伯

拉罕照神吩咐獻祭，有堅定的信念和立

場。誠如保羅勸勉說：「只要你們在信的

道上恆心，根基穩固，堅定不移，不至被

引動失去福音的盼望」（西一23）。因

此選擇正確的信仰，就要忍耐持守到底

（太二四13）。

他們走三天的路程，是一種體力和耐

力的考驗，更是把持信念的考驗。在這段

歷程中，無論是肉體和心靈，皆倍感莫大

的壓力與勞苦愁煩。稍有異樣的心思意

念，便會動搖原有的目標和信念，而無法

成就美事。然而亞伯拉罕卻能排除這樣的

包袱與困擾，其目的是要達成神所吩咐的

獻祭事宜。

3.二人同行

當亞伯拉罕把僕人和驢留下之後，便

將燔祭的柴放在兒子以撒身上，他自己手

裡拿著火與刀，於是二人同行前往（創

二二6）。這兩位都與獻祭事宜有關的

人，兒子以撒知道揹的柴是為獻祭用，而

亞伯拉罕深知手裡的刀與火，是用來殺兒

子和燒柴用的。於情於理應有萬分不捨的

心境，畢竟這也算是殘酷的事實，就連兒

子以撒都問父親說：「請看，火與柴都

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裡呢？」（創二二

7）。對於兒子以撒的疑問，父親亞伯拉罕

教導說：「我兒，神必自己預備作燔祭的羊

羔」，於是二人同行，繼續往前走（創二二

8）。

文中出現兩次「二人同行」的字眼，在

意義和程度上應有所分別的。前者關注的

焦點是二人同行前往獻祭，而後者則是二人

眼光交集在「神必預備燔祭的羊羔」的事情

上。此時二人同行，是一種同心共識的表

現，更是仰望神憐憫作為的信仰生活，即交

託主的生活（詩三七5）。

從上述的要點裡，我們不難發現亞伯拉

罕是一位完全順服神的人，一心一意的聽

從神，為要得著神的應許與賜福。後來神在

西乃之約曉諭以色列百姓說：「如今你們若

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

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出

十九5）。

二.相信神

 根據《希伯來書》的作者說：「亞伯

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

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

往哪裡去」（來十一8）；亦說：「他因著

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地居住

帳棚」（來十一9）；又說：「因著信，連

撒拉自己，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還能懷

孕，因他以為那應許他的是可信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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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11）；甚又說：「亞伯拉罕因著信，被

試驗的時候，就把以撒獻上；這便是那歡喜

領受應許的，將自己獨生的兒子獻上」（來

十一17）。可見，亞伯拉罕除了完全的順

服，更是憑著信心完全的相信神。

為何如此說呢？就以獻獨生愛子以撒的

事蹟而言，他深信神還能叫人從死裡復活，

他也彷彿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來十一

19）。使徒保羅說：「亞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羅四

17）。他總是仰望神的應許，總沒有因不信

而心裡起疑惑。反倒因信，心裡得堅固，將

榮耀歸給神，並且滿心的相信，神所應許的

必能作成，所以這就算為他的義（羅四20-

22）。事實上，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

見之事的確據（來十一1）。然而亞伯拉罕

在這信上，得著了美好的證據。因此來到神

面前的人，必須信有神，始得神的喜悅和賞

賜及同在。

三.忍受試驗

當他們來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時，亞伯

拉罕便在那裡築壇，把柴擺好，且捆綁他的

兒子以撒，放在壇的柴上。亞伯拉罕就伸手

拿刀，要殺他的兒子（創二二9-10）。以常

人而言，這每一個動作似乎是那麼地無情，

如此親手來處理兒子，殊不知心裡是多煎熬

和難受啊！但就宗教信仰的立場而言，能忍

受經歷試煉的生活，是信仰成長和體驗神恩

典的見證。

在亞伯拉罕準備執行獻祭的緊要關頭

時，神慈愛憐憫的聲音，藉著祂的使者忽然

從天上臨到說：「你不可在這童子身上下

手。一點不可害他！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

的了；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

的兒子，留下不給我」（創二二12）。此時

亞伯拉罕舉目觀看，不料發現有一隻公羊，

兩角扣在稠密的小樹中，他就取了那隻公羊

來，代替他的兒子以撒獻為燔祭。這真令人

有一種「致死地而後生」的感動和歡呼讚

美！無限地感謝神恩典的作為，因為是意想

不到的結果啊！

想一想，從「神必預備燔祭的羊羔」開

始，到「神安排一隻公羊代替兒子獻祭」

的這段歷程，須忍受極重的熬煉，而亞伯拉

罕通過了此操練。就整個事件而言，這對父

子在跟隨神的信仰道路上，得著了極大的造

就，和「真知道」神的人生經驗。誠如《箴

言》三章6節所言：「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認定（意即承認、相信）祂，祂必指引

你的路。」的確是如此，雅各長老勉勵說：

「你們落在百般的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

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

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

而毫無缺欠」（雅一2-4）。                                

誠然感謝主，我們所敬拜的獨一真神耶

穌基督，是信實的神。當我們在受試驗（試

探）的時候，祂總要給我們開一條出路，叫

我們能忍受得住（林前十13）。為何我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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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信賴呢？如使徒保羅所勸勉的，

我們藉著主耶穌基督得與神和好，因信

得進入神的恩典中，並且歡喜盼望神的

榮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

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

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

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

澆灌在我們心裡（羅五1-5）。

四.成就神的美意

亞伯拉罕通過了神的試驗之後，便

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意即神必

預備）。直到如今，人還說在神的山上

必有預備（創二二14）。那時，神的使

者第二次從天上呼叫亞伯拉罕說：「耶

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

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

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

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

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

的城門， 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

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二二15-18）。

從本段經文我們得知一件事實，就

是亞伯拉罕凡事「聽從神的話」（創

二二18），故在試驗的過程中，能如履

薄冰般地謹慎行事，並保守自己常在神

的愛中和話語中，且仰望神的憐憫直到

永遠。因此耶和華以勒的恩典記號，是

最寶貴的信仰見證。這提醒我們，神是

全能的主、是慈愛憐憫的主、是誠實公

義的主、是拯救人的主，和賜人福氣恩

典的主。

亞伯拉罕在試驗中的信仰表現，成就了

神的美意，而得著了神的喜悅和肯定，知道

他是尊神為聖、為大，及盼望蒙福的子民。

如今我們亦當效法亞伯拉罕的典範，恐懼戰

兢地作成得救的工夫。因為我們能立志行

事，都是神在我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祂的

美意（腓二12-13）。

結語

藉著亞伯拉罕獻愛子以撒的事蹟，我們

深知選民與祂的關係是緊密相連的，是要完

全歸屬於祂，遵行祂一切命令的，必能蒙神

的保守與眷顧。雅各長老於《雅各書》一章

12節也如此勸勉：「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

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

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祂之人的。」既有

這等應許和賜福的恩典，我們大家應共同努

力追求此永生的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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